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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2016 年直接交易购售电

合同》（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667.86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公室相关文件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南纺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南纺公司”）为 2016 年度直接交易的准入电力用户。为节约南纺公司

生产用电的电费支出成本，该公司拟与公司关联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神华福能”）签订《2016年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总经理程元怀先生和副总经理俞金树先生现任神华福能董事，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项，神华福能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神华福能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59299.92505 万人民币； 

注册号：350581100090435；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不含供电），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曾袁斌； 

住所：石狮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 20号。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南纺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计划直接交易电量 

 2016 年度甲方计划从乙方直接购买的总电量（以下简称“计划年电量”）为 6,300

万千瓦时（计量侧为甲方侧）。 

（三）交易方式 

本次直接交易采用价差联动方式确定用户侧直接交易购电的电度电价，即上网侧以

参与交易机组“三公”电量上网电价为基准，上网电价上下浮动多少，则用户侧以其目

录电价为基准，直接交易用电价格亦相应上下浮动多少。 

（四）直接交易价差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价差为 0.04元/千瓦时。 

（五）电费结算和支付 

直接交易电量、电费结算原则为“月度结算，年度清算”，甲乙双方委托承担输配

电服务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和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南平供电公司进行结算。 

四、定价政策和依据 

根据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 2016年电力直接交易总体方案

的通知》（闽监能市场[2016]13 号）文规定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机制，南纺公司与关联方

神华福能在充分考虑各类电价调整、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调整、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等

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市场环境，协商确定交易电量和交易价格，并通过国网福建省电力

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申报交易。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按前述方法确定的电度电价，初步估算南纺公司与神华福能发生的 2016年电力直

接交易金额为 3,667.86 万元，预计可节约电费成本支出约 252万元。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批准程序 

    2016年 3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程元怀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

与关联方签订<2016年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事前经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亦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2日 


